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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农业农村部农药检定所、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单炜力、李富根、董丰收、朴秀英、徐军、罗媛媛、廖先骏、潘兴鲁、郑永权、穆兰、朱

光艳、王冬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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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保无人飞机施药农作物中农药残留试验准则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植保无人飞机施药农作物中农药残留试验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田间试验设计、最
终残留量试验、残留消解试验、田间样品、实验室样品、残留物检测、试验记录和试验报告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采用植保无人飞机施药的农药登记残留试验.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NY/T７８８　农作物中农药残留试验准则

NY/T３２１３　植保无人飞机　质量评价技术规范

NY/T４２５９　植保无人飞机　安全施药技术规程

农业部公告第２５６９号　农药登记资料要求

农业部公告第２５７０号　农药登记试验质量管理规范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植保无人飞机　unmannedaircraftspraysystemforplantprotection
配备农药喷施系统,用于植保作业的无人飞机.

３２　
作业高度　applicationaltitude
植保无人飞机作业时喷头与作物冠层顶端的相对距离.

３３
单架次　singleflightforpesticideapplication
自起飞至返航降落的一次完整作业过程.

３４
保护带　bufferzone
植保无人飞机作业不同处理区域之间的间隔地带.

４　基本要求

４１　试验背景资料

供试农药信息,包括有效成分的名称、CAS号及理化性质、供试农药产品名称和剂型、有效成分含量、喷
雾助剂、申请登记作物及防治对象、推荐的使用剂量、使用方法、使用时期和次数、施药间隔及安全间隔期、植
物中农药代谢资料、农药残留储藏稳定性资料、残留物和检测方法以及国内外最大残留限量(MRL)等.

４２　试验设计原则

４２１　根据供试农药产品申请登记使用范围及推荐的使用剂量、使用方法、使用时期和次数、施药间隔和

安全间隔期,期望得到可能产生的最大残留水平设计试验.

４２２　田间试验设计应满足植保无人飞机的施药实际要求,施药时期尽可能与农业生产用药实际一致.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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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３　作物可食用部位形成后施用的农药,应进行残留消解试验.

４２４　与药效试验不同,防治对象存在与否并不影响残留试验方案的实施.

４３　植保无人飞机

４３１　植保无人飞机应符合 NY/T３２１３的规定,维护良好,可以正常作业.

４３２　植保无人飞机安全施药作业的基本条件、作业准备、施药作业要求和作业后要求应符合 NY/T４２５９
的相关规定.

４４　作业人员

作业人员应符合 NY/T４２５９的要求,包括植保无人飞机操控员、作业负责人等.操控员及作业负责

人负责无人飞机的操作,以及确定是否可以安全地进行现场作业,确保安全地使用农药.所有作业人员应

穿戴好防护服、防护帽、口罩、防护镜、雨鞋等装备.作业人员应置身于植保无人飞机的上风处,与植保无

人飞机保持不低于１５m 的安全距离或生产企业说明书规定的安全距离.

４５　植保无人飞机的操作

４５１　试验过程中,按照既定的航线和作业参数进行作业,不应随意改变航线和飞行参数.

４５２　实时监测植保无人飞机运行状况,观察硬件设备以及喷施系统是否正常工作,单架次降落后应进

行重要部件的检查.

４５３　施药过程中遇喷头或撒播器堵塞情况时,应立即关闭喷施系统,将植保无人飞机停至空旷处,排除

故障.

４５４　植保无人飞机起降点应位于田块上风处,且周围视野开阔,无障碍物遮挡,起降点长度和宽度不得

少于机具对应长、宽的１５倍.作业路径应与公路、行人众多的区域保持不小于５０m 的安全距离.

５　田间试验设计

５１　供试农药

适于植保无人飞机施用的农药剂型,一般分以下两类:

a)　悬浮剂、乳油、水乳剂、微乳剂和水分散粒剂等用于兑水稀释的农药剂型;

b)　颗粒剂、超低容量液剂等无需兑水稀释的农药剂型.

５２　试验点数

按照农药登记管理部门规定的残留试验点数要求进行.

５３　试验地点

５３１　确定试验地点附近有无植保无人飞机作业可能对其造成影响的区域,包括药剂敏感作物区、水产

养殖区(虾、蟹、鱼等)、养蜂区、养蚕区.若存在以上区域,应设定植保无人飞机作业路径与临近敏感作物

或养殖区之间适宜的安全距离,通常不小于５００m 的间隔.

５３２　试验地点不可设置在有关部门规定的禁飞区域内.

５３３　按照农业部公告第２５６９号规定的农药登记残留试验区域布局原则和要求确定.

５３４　试验前应调查试验地点的气候、土壤类型、前茬作物和农药使用历史等,应选择作物长势良好、均
匀,地势平整的地块.

５３５　试验地点的前茬作物和本试验作物生长期中均不得施用与供试农药类型相同的农药,以免干扰对

供试农药的分析评价.

５３６　对于直接施用于土壤的农药,还应提供土壤质地、pH、阳离子代换量和有机质含量等参数.

５４　供试作物品种

供试作物品种应具有代表性,一般应为当地主栽品种.选择供试作物品种应考虑其形态差异、种植季

节、栽培方式、生长期和成熟期的差异及用途.

５５　试验小区

５５１　每个试验点设置一个处理小区和一个对照小区.大田作物小区面积应不小于１０００m２.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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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２　对照小区和处理小区应设置在相邻的区域,但在小区间应该设置不小于１０m 的保护带,避免

污染.

５５３　对于收获期很短的作物和采收间隔期很短的施药方法(如杀青剂),应根据不同采收间隔期设置多

个试验小区分别施药,同时采收,从而得到不同间隔期的样品.

５６　施药方法和器具

５６１　采用常用规格的植保无人飞机施药.

５６２　作业前应综合试验小区、气象条件、作物类型、植保无人飞机性能等因素合理规划航线.

５６３　试验小区长度不小于５０m,宽度不少于４个有效喷幅,不漏喷、不重喷.

５６４　飞行参数(如作业高度、飞行速度和喷幅等)应结合作物及病害发生的特点及防治需求,参考植保

无人飞机厂商的推荐参数,根据试验委托方要求及实际作业场景条件适当调整.

５７　田间管理

应符合 NY/T７８８的要求.

５８　气象条件

５８１　不应在风速大于３m/s的情况下进行植保无人飞机作业.

５８２　降雨和预计施药后２h内有降雨情况前不可进行试验.

５８３　施药气温宜在１０℃~３０℃,相对湿度不低于４０％.

６　最终残留量试验

应符合 NY/T７８８的要求.

７　残留消解试验

应符合 NY/T７８８的要求.

８　田间样品

田间样品的采集要求、采集方法、采集部位及采样量、样品制备与包装、样品储藏和运输方法参照

NY/T７８８的规定执行,但避免在边缘采样(留２m 边缘),大田作物每个样品至少从１８个点采集,采样量

至少３kg.

９　实验室样品

应符合 NY/T７８８的要求.

１０　残留物检测

应符合 NY/T７８８的要求.

１１　试验记录

１１１　田间试验记录应包括田间试验相关人员信息,供试农药信息,试验地信息,配药和施药记录,植保无

人飞机作业记录(包括机型型号、喷头数量、喷头型号、作业高度、飞行速度、喷幅等相关信息),气象和灌溉

记录,样品采集、运输和储藏记录等.

１１２　实验室检测记录应包括实验室样品的接收、制备、储藏、流转和处理记录,标准物质的接收、标识、储
存、流转和处理记录,标准溶液的配制、标识和保管记录,检测方法确证,仪器使用记录、样品检测及结果计

算的原始记录等.

１１３　记录应符合农业部公告第２５７０号第五章、第七章和第九章的规定.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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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试验报告

应符合 NY/T７８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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